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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4月28日,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子公司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收

到了深圳市龙岗信息管道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确定阿波罗未来产业城启动区基础设施EPC项目的中标

人为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与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体，中标金额为158,

252万元。

一、中标项目概况

阿波罗未来产业城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辖区内沙荷路沿线，是深圳市第一个未来产业园，园区致力

于航空航天、可穿戴设备、无人机、军民融合等未来产业发展。阿波罗未来产业城启动区基础设施EPC项目的建设

内容包含综合管廊、海绵城市、河道治理、城市道路及其他相关配套建设，总工期为600日历天。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标志着公司在进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市场取得了重大突破，对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市场的影响力和品牌具有积极意义。 公司已收到中标通知书，但合同尚未签署。 公司将

尽快与业主单位协商确定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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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签署

《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政府

购买服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4月6日，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市罗湖区政府采购中心发出

的《深圳市罗湖区网上政府采购成交通知书》，确定公司为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服务项目的成交供应

商。 详见公司2016年4月7日披露的公告。

2016年4月28日，公司与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签署了《罗湖区“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政府购买服

务合同》。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规模大、产权情况复杂、地质条件恶劣，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不确

定性因素。 公司将通过科学合理的整体策划、公开透明的改造方案、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

与罗湖区各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协同发力，确保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棚改工作任务。

二、合同当事人

1、购买服务方(或简称“甲方” )：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

负责人：宋太平

2、承接主体(或简称“乙方”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辛杰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棚改项目范围

根据深圳市、区相关部门文件认定，位于广东省“A1-3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存在严重的公共安全

隐患的罗湖“二线插花地” 区域，包括木棉岭片区、玉龙片区、布心片区，用地面积约54万平方米、约1392栋建筑，

约13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改造工作，涉及约3.37万户、人口约8.5万人，属于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范

围（最终以规划部门确定的罗湖“二线插花地” 专项规划为准）。

2、棚改项目改造方式和目的

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的方式为全部拆除重建，重建住房为回迁安置房和政府保障性住房，以达到

按照政府批准的专项规划，完成罗湖“二线插花地” 安全隐患消除、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整体提升的改造目的。

3、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工作范围和工作内容

作为棚改服务方，乙方需完成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改全部工作、提供全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完成项目前

期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概算等相关编制，项目全过程的报批报建工作，建设资金筹

措等，完成棚改范围内的房屋查丈、谈判签约、房屋拆除、过渡期安置等，项目中期的工程建设管理（含勘察、设

计、工程建设等），以及项目后期的回迁安置、项目移交等。

4、服务合同期限

乙方的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棚户区改造全部工作完成之日止。 服务期限届满后，乙方按照法律

规定应当继续承担缺陷责任及保修责任。

5、项目投资计划及资金安排

5.1估算总投资额约为人民币150亿元（不包含乙方服务费用），最终以政府部门下达的项目投资计划为准。

5.2�除乙方的服务费外， 乙方与具体专业工作承担机构签署的合同款项及项目产生的其他支出费用均由乙

方根据相关合同约定提出申请，报相关部门按照程序支付或拨付。

5.3政府安排的项目融资产生的费用和利息由政府部门承担，计入项目总投资额，但不计入乙方服务费计费

基数。

6、乙方服务费及支付方式

本项目服务费是乙方按照本合同的要求完成棚户区改造服务而获得的全部费用（含各种管理费、税金、利润

等一切费用）

乙方为本项目提供全程服务的服务费率为6%，计费基数为整个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经政府审计

部门审定的总投资额（不包含乙方服务费），服务费=服务费费率×政府审计机关审定的总投资额（不含项目融

资产生的利息）。 服务费支付币种为人民币。

乙方服务费按项目进展情况分阶段支付。

7、服务质量要求

7.1�乙方为棚户区改造提供的服务应当满足维护政府形象，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依规开发、建设，符合政府

投资项目规范，建筑质量、工期符合要求等基本原则。

7.2�投资管理目标：决算总金额控制在甲方要求的限价范围内，并符合政府机关审计的要求。

7.3�质量管理目标：本项目设计、施工及验收、材料、性能检测、计价等均应符合招标时已颁布的现行国家、行

业和深圳市标准与规范的相应规定和要求，标准应当不低于项目编号：LHCG2016103344的深圳政府采购文件中

第三条“项目技术要求” 所列标准和规范。 其中，建设的保障房应当符合深圳市保障房建设标准。

7.4�安全管理目标：全面履行项目建设管理中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确保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达到深圳市市级

文明工地标准。 避免发生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与重大安全生产伤亡事故。

7.5�环保管理目标：达到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06）三星级标识(深圳市铂金级标

准)的要求。

四、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罗湖“二线插花地” 属于广东省斜坡类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为彻底消除“二线插花地” 公共安全隐患，深圳

市委市政府决定将罗湖“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作为全市棚户区改造示范项目。 作为具有丰富旧改、保障房代

建以及工程建设经验的天健集团将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号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消除城市安全隐患，努力为片

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安全、舒心的环境。 本项目实施将进一步增加公司在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以及提供城

市公共服务方面的经验，对公司拓展其他区域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罗湖区“二线插花地” 棚户区改造政府购买服务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江尚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录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福明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39,914,926.01 1,216,689,702.22 -1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44,000.83 57,794,743.79 -9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658,153.93 54,718,630.80 -9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272,732.70 51,542,734.15 -16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

0.0085 0.0942 -9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

0.0085 0.0942 -9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0% 2.28% -2.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747,535,286.34 9,008,075,145.59 -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41,458,495.32 2,636,214,451.80 0.20%

注：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公司股本613,364,368股计算，对应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也是按股本613,

364,368股重新计算后数据。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331.2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9,061.4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971,801.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126.54

减：所得税影响额

599,601.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12,956.74

合计

585,846.9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8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2.58% 261,194,862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89% 30,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银河主题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8% 3,546,577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

公司

－

客户资金

其他

0.53% 3,230,250

中国农业银行

－

富

国天瑞强势地区精

选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2,887,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银河美

丽优萃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4% 2,677,7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其他

0.35% 2,122,645

中国工商银行

－

银

河银泰理财分红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0% 1,845,8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19L-

FH002

深

其他

0.29% 1,804,232

金涛 境内自然人

0.29% 1,8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61,194,862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河主题策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46,577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3,230,250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887,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河美丽

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77,70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

－

客

户资金

2,122,645

中国工商银行

－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

投资基金

1,845,8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019L-FH002

深

1,804,232

金涛

1,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参股了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同时也是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此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金涛通过信用证券账户及普通证券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

1,800,0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期末比初期增

减（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60,353,177.41 257,911,406.02 -37.83

主要为票据到期解付及支付货款所致

预付款项

191,823,052.60 65,349,292.35 193.54%

主要为预付设备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251,394.02 46,076,983.33 -73.41%

主要为实际支付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14,858,862.33 44,994,592.68 -66.98%

主要为实际缴纳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26,413,359.85 7,810,164.25 238.19%

主要计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

1-3

月

营业利润

4,394,470.11 82,906,709.69 -94.70%

主要为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所致

利润总额

16,773,064.67 115,376,681.61 -85.46%

主要为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所致

净利润

4,249,942.44 84,256,617.32 -94.96%

主要为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

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

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没有董事对本报告发表异议声明。

公司负责人孙利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冷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建勋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82,230,620 1,825,212,207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2,806,719 530,248,397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38,762,161 526,745,613 2.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5,256,456 697,396,327 -1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

0.79 0.77 2.6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

0.79 0.77 2.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3% 7.46% -0.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101,253,043 10,344,211,461 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17,587,279 7,564,099,003 7.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2,72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87,5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5,3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11,066

合计

4,044,55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5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40% 345,473,856 0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3.11% 21,300,919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 15,997,455 0

BBH BOS S/A FIDELITY FD - CHINA FOCUS

FD

境外法人

2.27% 15,576,126 0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境外法人

1.47% 10,082,711 0

GOLDEN CHINA MASTER FUND

境外法人

1.08% 7,389,916 0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96% 6,584,748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78% 5,317,30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9% 4,761,200 0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55% 3,788,48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345,473,856

人民币普通股

345,473,856

GAOLING FUND,L.P. 21,300,919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300,9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997,455

人民币普通股

15,997,455

BBH BOS S/A FIDELITY FD - CHINA FOCUS

FD

15,576,12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576,126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10,082,71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082,711

GOLDEN CHINA MASTER FUND 7,389,916

境内上市外资股

7,389,916

NORGES BANK 6,584,748

境内上市外资股

6,584,748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5,317,307

境内上市外资股

5,317,30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6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1,200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3,788,487

境内上市外资股

3,788,4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与

9

位流通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较期初：货币资金增长55.27%，主要是销售回款增加所致；应收票据增长202.81%，主要是收到银行

承兑汇票金额增加所致；应收账款增长27.44%，主要是公司直销业务扩大，对客户赊销额度增加所致；存货下降

23.84%，主要是产品销售使库存商品和原材料下降所致；应付票据下降35.07%，主要是在报告期内支付了应付票

据款项所致；应付账款下降39.21%，主要是在报告期内支付了应付账款款项所致；预收款项增长39.60%，主要是预

收客户订货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较去年同期：财务费用增长174.70%，主要是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增加，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下降所致；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70.43%，主要是支付前期原材料采购款项和员工薪酬所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增长1814.92%，主要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5220.62%，主要是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

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烟台张裕集团有

限公司

解决同业竞争 非同业竞争

1997

年

05

月

18

日

无限期

一直在

履行。

烟台张裕集团有

限公司

明确商标使用

费用途

根据 《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每年由本公

司支付给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的张裕

等商标使用费由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 合同产

品。

1997

年

05

月

18

日

无限期

一直在

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 - - - -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无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和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飒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0,276,213.41 333,410,137.62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526,791.19 13,834,708.38 4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910,628.71 11,413,363.27 -2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239,494.20 -9,037,813.53 -9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

0.04 0.02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

0.04 0.02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1.16%

增长

0.0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921,277,068.03 3,672,878,948.34 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8,031,582.46 1,691,896,439.74 0.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98,760.2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06,771.7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0,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7,731.5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52,883.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697.11

合计

11,616,162.48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9,9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和平 境内自然人

27.10% 154,288,892 136,716,669

质押

117,200,000

周文河 境外自然人

1.13% 6,442,379 16,575

彭雄心 境内自然人

0.43% 2,460,048

周红旗 境内自然人

0.24% 1,349,525

范晓蓉 境内自然人

0.23% 1,305,24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9% 1,063,640

刘顺阳 境内自然人

0.16% 921,2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前海开源高

端装备制造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6% 904,2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中小企

业板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基金

其他

0.15% 836,35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申万菱

信中证环保产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4% 802,37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周和平

17,572,223

人民币普通股

17,572,223

周文河

6,425,804

人民币普通股

6,425,804

周红旗

1,349,525

人民币普通股

1,349,525

范晓蓉

1,305,240

人民币普通股

1,305,24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63,640

人民币普通股

1,063,640

刘顺阳

921,200

人民币普通股

921,2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前海开源高端

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04,240

人民币普通股

904,2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小企业

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836,351

人民币普通股

836,35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信

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02,376

人民币普通股

802,376

庞勇

6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周文河、周红旗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和平之兄弟；周和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止本

报告期末其持有本公司

27.10％

的股份。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 ，范晓蓉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

305,240

股；刘顺阳通过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921,2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与年初相比

变动原因说明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5,321.93 -3,226.14 -37.74%

主要是由于应收票据贴现及背书转让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57.26 -214.87 -31.97%

主要是由于计提的待摊费用本报告期内摊销所致。

开发支出

1,970.56 1,105.34 127.75%

主要是报告期内研发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商誉

2,430.36 2,430.36 100%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华磊迅拓科技有限公司

60%

股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人民币

7,500

万元收购新余精拓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持

有的深圳市华磊迅拓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磊迅拓”

)60%

股权。

3

月

10

日支付股权款项

4,000

万元，

3

月

1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报

告期末公司将深圳市华磊迅拓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并由

此产生商誉。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798.33 14,678.06 239.83%

主要是由于青岛风电项目预付设备款所致。

应付票据

1,543.48 771.69 99.99%

主要是由于支付原材料款开具承兑汇票所致。

应交税费

2,077.09 -3,054.95 -59.53%

主要是由于支付上年度企业所得税所致。

长期借款

28,999.24 9,992.84 52.58%

主要是由于青岛风电项目新增

10

年期借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058.34 -1,439.16 -232.43%

主要是由于公司持有的万博二期理财产品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计量

的净损失。

（二）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报告期金额

与上年同期相比

变动原因说明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4,027.62 686.61 2.06%

综合毛利率

31.06% - 3.58%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毛利率高的其他业务收入有较大幅

度增长及电线电缆产品毛利率有所提高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3.89 171.42 120.32%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3,645.49 875.33 31.60%

主要是由于无形资产摊销及咨询顾问费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555.60 1,651.42 1723.4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投

资收益

1,000

万元及按权益法核算的长园集团投资收益

548

万元。

营业外收入

429.20 120.45 39.01%

主要是由于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0.62 53.68 772.66%

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23.95 -820.17 -90.75%

主要是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566.32 -17,089.34 -491.50%

主要是支付青岛风电项目设备款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999.31 19,636.39 308.61%

主要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

受以上综合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019.2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5.63%；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

052.6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8.37%。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15年10月9日召开的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不超过5,551.7941万股（含5,551.7941万

股）。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2,000万元。 2016年3月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所持参股公司股权作价认购大连

国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所持深圳中广核沃尔辐照技术有限公司40%股权认购中国大连国际合作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价格为8.77元/股。 截止目前，公司认购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未进行。

3、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16年2月24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人民币1亿元至2亿元的范围内认购长园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认购长园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未进行。

4、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于2016年3月14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的公司债券。 截至目

前，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尚需监管部门审核。

5、本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华磊迅拓科技有限

公司6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7，500万元收购新余精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深圳市华磊迅拓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磊迅拓” )60%股权。 同日，公司与新余精拓、章黎霞、黄睿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6年

3月10日支付股权款项4000万元，2016年 3月1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以所持参股公司股权作价认购大连

国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2015

年

11

月

30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相关公告。

关于公司拟在人民币

1

亿元至

2

亿元的范围内认

购长园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2016

年

02

月

05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相关公告。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

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周和平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与利益冲

突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和平作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间，不设立从事与

沃尔核材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

2007

年

04

月

23

日 无

报告期内，未有

违反承诺的情

况。

周和平、易

华蓉、易顺

喜、童绪英、

邱丽敏

再融资承诺

若周和平、易华蓉、邱丽敏、易顺喜、童绪

英 （上述五人合并称为“相关一致行动

人 ”）通过二级市场向除沃尔核材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投资者转让其所持有的

长园集团股票 ，以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每年的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若沃尔核材

或相关一致行动人所持长园集团股票已

全部转让完毕，则以转让完毕的当日为

基准日），周和平、易华蓉、邱丽敏 、易顺

喜、童绪英作为一个整体累计投资长园

集团股票的加权平均每股盈利高于沃尔

核材投资长园集团股票的加权平均每股

盈利 ，则由相关一致行动人向沃尔核材

进行补偿；若相关一致行动人作为一个

整体合计无盈利，则不予补偿。 相关一

致行动人中各自的补偿比例以各自盈利

占相关一致行动人合计的盈利比例计

算，存在亏损的一方不纳入合计盈利和

补偿比例的计算。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自本承诺签署

之日起至沃尔

核材将所持长

园集团股票全

部转让完毕，

或至周和平、

易华蓉、邱丽

敏 、易顺喜、童

绪英所持长园

集团股票全部

转让完毕止。

报告期内，未有

违反承诺的情

况。

深圳市沃尔

核材股份有

限公司

再融资承诺

严格按照规定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公司

保证不会将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交易

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

予他人（借予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主体除外）、委托理财（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除外）等财务性投

资，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

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2016

年

03

月

10

日

自本承诺出具

之日起至本次

募集资金使用

完毕 。

报告期内，未有

违反承诺的情

况。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周和平、彭

雄心

任职期间股份

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

前述承诺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辞去上述职务后六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7

年

04

月

23

日 无

报告期内，未有

违反承诺的情

况。

周和平 增持承诺

1

、通过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等合法方式增持沃尔核材股票，且自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后

5

个交易日内增持

完毕，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0

万

元；

2

、本次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增持的公

司股份，在完成增持后的六个月内不减

持 。

2015

年

07

月

09

日

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至增持股

份完成后六个

月内

报告期内，未有

违反承诺的情

况。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

详细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

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0.00%

至

-8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3,631.6

至

7,263.21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6,316.0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预计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公司对长园集团的投资核算调整为长期股权投

资，将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收益计入投资收益，故去年同期公司投资收益大幅增长，造

成本期与去年同期对比减幅较大 。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

产

类

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

金

来

源

信

托

产

品

36,000,000.00 -15,988,600.00 -16,454,800.00 19,000,000.00 0.00 57,131,942.53 38,545,200.00

自

有

资

金

合

计

36,000,000.00 -15,988,600.00 -16,454,800.00 19,000,000.00 0.00 57,131,942.53 38,545,20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2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2016

年

3

月

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3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2016

年

3

月

1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和平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6-051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1日（星期

四）以电话、专人送达、传真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7名董事。 会议于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

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6年4月3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2016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6-052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1日（星期

四）以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3名监事。 会议于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

实到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彭雄心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6年4月3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2016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4月30日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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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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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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